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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科消灭制度的价值在于，既要发挥其对犯罪前科的预防作用，又要重视对其人权的保护，从而为犯罪

人确立一种回归社会的途径。在我国，前科是最具代表性的犯罪附随后果。目前，我国在构建前科消灭

机制时，仍面临着与传统价值冲突、与现有法律体系冲突、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但又具有适用于建

设多元前科消灭制度的可行性，我国刑法宽严相济的政策取向也是前科消灭制度建立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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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alue of the criminal record elimination system lies in preventing recidivism while safeguard-
ing human rights, paving the way for offenders’ social reintegration. In China, a criminal record ex-
emplifies lasting post-conviction consequences. Presently, establishing such a system encounters 
challenges like conflicting with traditional values, inconsistencies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and 
inadequate supporting mechanisms. Nonetheless, there’s feasibility for a multifaceted rehabilita-
tion approach, and the policy of combining severity with leniency in Chinese criminal law provide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its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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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科消灭制度概述 

1.1. 前科与前科消灭概述 

我国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司法解释，均未对“前科”作出明确的定义，仅在刑法第 100 条对于前科

报告制度做了笼统规定。因此，学界和实务界对前科的定义出现了多种不同观点且争议较为明显。 
前科是指因为犯罪人犯下的罪行，被法庭处以刑罚，并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被赦免之后，处于一段时

间之内的法律状态。根据事实说的观点，要确立某人有前科记录，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经过判

决确实认定有罪，二是对该罪行实施了具体的刑罚措施。这两个要素是构成前科必不可少的部分，缺少

任何一个都不足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前科[1]；评价说认为，犯罪记录是前科的评价对象，是国家实现社

会控制的重要手段[2]。 
前科消灭是指具有前科的人通过法律途径，使其重新获得合法身份和社会地位。此种定义方法在全

世界范围内被采用最多，也最为合理。 

1.2. 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建立正当性 

1) 有利于去除标签理论和牵连效应的负作用。目前，我国还未设立前科消除制度，这意味着一旦个

人因犯罪行为遭受法律制裁，这个犯罪记录将会持续存在，导致其可能长期被社会贴上“犯罪者”的标

签。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任何公民都是不被提倡的行为，即使是对犯罪者。纠正前科制度中不合理的

延续影响，是针对该制度偏离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必要调整与改进的关键步骤，其中，推动前科消灭制度

的健全发展，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方向之一[3]。牵连效应最根本的体现在于，犯罪人的亲属会因为犯

罪人的行为而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对此可在社会连带说视角下进行理解。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群构成

的有机整体，罪犯也是其中的一员，与社会离不开。在现有的犯罪记录体系中，罪犯的家属是犯罪的受

害者，但是他们会被其他的人所指责和排斥，如果连法律都不愿意帮助他们，那就是违背了现代法治的

精神。 
2) 正确规制前科对量刑影响，有利于实现刑罚目的。前科属于定罪量刑的情节之一，主要体现在量

刑上，量刑方面，又分为累犯和再犯两方面。即使刑罚本身已经执行完毕并告终结，但这并不意味随之

而来的所有负面影响会自动消失。我国刑法规定了以前科的存在为前提适用累犯制度，公安机关的起诉

意见书、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法院的判决书等刑事法律文书中都会对前科公民前罪的犯罪信息加以援

引，以期在后罪中对前科公民加重处罚的力度，在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之时，以上这些不合理的做法

都应该被革除。 
3) 我国现行前科报告制度存在缺陷。《刑法》第 100 条明确规定劳动者的前科报告义务。除《刑法》

第 100 条以外，由前科给犯罪人所带来的诸多不利后果散见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规范

文件，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公务员禁入、荣誉剥夺、户籍限制、社会保障排斥。但对权利的限制也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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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犯罪者难以回归社会，尽管这些限制都是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而作出规定，无法实现促使曾经

犯罪者步入正轨的刑罚目标。我国已经进入了轻罪的时代，产生大量的轻罪判决，轻罪的高位运行以及

重刑的处罚效果，导致无区别的前科处遇已经很难与我国犯罪构成的实质性改变相匹配，而在社会转型

进程中，由于相关的前科规则的相对稳定性，对于前科的设定和适用的标准还不明确，我国的前科制度

的僵化性缺陷越来越明显。 

2. 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建设面临的障碍 

2.1. 价值冲突问题 

一方面，社会普遍追求犯罪的应有惩罚，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受害者权益，体现了对正义的执着；

另一方面，前科消灭旨在为已经改过自新的人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机会，强调人性的可塑性与社会的包

容性，这又是一种宽恕和再社会化的精神体现。其次，公共安全与个人隐私权之间存在张力，即公众对

于了解周围人员过往犯罪记录以保障自身安全的需求，与前科人员希望保护个人隐私、避免因过去错误

长期受社会排斥的权利之间的冲突。若犯罪人的前科不被社会公众知悉，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宁稳定，这

是对公民知情权的限制[4]。再者，制度实施中的公平性问题也不容忽视，如何确保前科消灭的适用标准

统一、透明，防止成为特定群体的特权，也是需要仔细考量的价值冲突。 
前科消灭制度本质上是对犯罪人进行制约，因为我国刑法规定前科制度，是为了预防犯罪的发生，

既包括防止犯罪人再次犯罪，也通过这种方式教育社会一般人不去犯罪。由此可知，前科制度保护的是

社会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2.2. 规范冲突问题 

前科消灭制度建设面临的规范冲突问题涉及法律体系内部、地方与中央、部门之间、法律与政策、

法律与社会观念以及法律与国际标准等多个层面。解决这些冲突需要综合考虑法律的统一性、制度的协

调性、社会的接受度以及国际的兼容性，通过立法、政策调整、社会宣传等多种手段，逐步推进前科消

灭制度的完善。 
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前科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多部法律中，这些

法律规定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之处。例如，刑法中关于前科的规定可能与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前

科消灭的程序规定不协调，导致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统一执行。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在社会治理、经济发

展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地方性法规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可能与中央立法存在不一致。在前科消灭制度

建设中，地方性法规可能对前科消灭的条件、程序、效力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导致全国范围内执行标

准不一，影响制度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如前所述，我国在刑事立法实践中设立了前科报告制度及有前科者加重处罚制度即累犯加重处罚，

近年来我国刑法的多次修订，都表现出一种较为鲜明的刑事政策取向。与此同时，在《刑法》修订中增

设了许多“轻罪”，这就使得某些“轻罪”继续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正义是法律的根本价值追求，

犯罪人经过判决服刑或一定时间的权利限制，违法犯罪行为已经得到了相应的法的报应，这也就已经

实现了法的正义。可是如果在此之后，其前科仍然永远受到法律上的不停反复评价，因而陷入了各种

不平等的法律地位中，遭受到了法律上永远的权利侵害，这就明显有失公正，也就违反了正义的基本

价值了。而前科消灭最基本的效应之一就是免除前科报告义务，以使犯罪人可以卸下沉重的思想负担，

同时避免来自社会的歧视[4]。因此，前科消灭制度与我国现行的前科报告制度具有天然的对立关系，若

二者同时适用则需要苛刻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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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前科消灭制度建设具体路径 

3.1. 立法上区分轻、重罪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的事实标准中需要包括对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险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的评价，严格

区分其所犯罪行属于重罪还是轻罪，分别采取不同的前科消灭制度。 
第一，可以规定轻罪前科的自动消灭。轻罪前科的自动消灭是指在一段时间之后，有记录的人所犯

的罪行会自动消失。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一般情况下，对于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罪者的符合

法定条件规定的情形可以宣告缓刑，对于累犯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除外。这也是社会一般人所能普遍

接受的。对于自动消灭的前科，可以从该规定入手。但即使是相同的罪名也有可能因为犯罪情节的不同

而在量刑情节存在差异，因此应在适用法定的前科消灭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前

科的消灭效果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在没有被消除的情况下，有前科的人仍然要按要求如实申报自己的

罪行，但如果这段时间是在前科消灭以后，其不需要再有申报前科的义务。 
第二，应对系统建设前科消灭相关立法。对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应当将前科制度由理论上升到现

实，并在制度上加以协调。对于消灭的部门、消灭的时限、未及时消灭的惩罚措施，应从法律上予以明

确的规定，并通过法定的程序，将有前科的公民所遭受的所有的刑法不良后果予以清除，对有案底的公

民的法律地位予以恢复，杜绝对有犯罪记录的公民的歧视。 

3.2. 司法上明确前科消灭制度的配套保障制度 

司法保障的配合是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有力支撑。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借鉴其他国家，设置

一定的考验期。在前科者回归正常的生活后，应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对于非法获取或者泄漏前科者的

资料等，应该按照相关的法律进行处罚。 
就恶性犯罪而言，这类犯罪人具有很强的主观恶性和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必须对这一类人履行

完整的前科报告义务；对大多数轻微罪行而言，因其社会危害性较小，强制其主动申报犯罪记录，将对

社会的安定与安定产生不利的影响[5]。因此，前科人员在前科存续期间是否实施新罪或者有其他积极表

现行为，是司法机关考察的重点。 
世界各国对犯罪记录的消除方法大致可分为自动消除与请求消除两种。应根据我国司法现状，对于

不同的当事人，应当视情节轻重，分别适用自动消除与请求消除两种情形。可以通过立法手段，合理划

定申请主体，即有权要求撤销犯罪记录的申请人范围，请求撤销前科的主体是当事人，但如果一方有权

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致使另一方受到伤害，而这种权利的行使又不会对对方承担责任，那么，就应当允

许其近亲属单独提出前科消灭的请求。同时应做好监督程序的建构，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赋予司法机关

以审判监督的程序启动对前科消灭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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